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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編訂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計

劃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前《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
案委員會 ")的相關討論內容。  
 
 
背景  
 
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時所使用的語文  
 
2.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將 "種族 "定義為某人的種族、膚

色、世系、民族或人種。由於 "種族 "非指 "語文 "，因此條例草案沒

有規定任何人必須用某種語文與別人溝通。具體而言，條例草案

第 58條訂明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等方面使用或不使用特定語

文的例外情況註。  
 
3.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對條例草案第 58條所訂明的例外情

況表示強烈不滿，因為語言是少數族裔人士享用各種基本公共服

務的主要障礙，這情況尤以使用醫療服務為然。他們質疑，為何

政府部門在向公眾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時使用法定語文 (即英語 )
並不可行。該等委員強調，使用語文方面的歧視是一項實際的問

題，令某些種族群體無法使用基本公共服務及福利，包括職業訓

練機會和醫療。  

                                                 
註  這原有的條例草案第 58條不獲納入為《種族歧視條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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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法案委員會提出意見的關注組織及少數族裔團體強

調，少數族裔人士在享用職業訓練資源及醫療服務方面，面對很

大的困難。他們特別提出投訴，指由於醫院沒有提供傳譯服務，

以致少數族裔人士未能得到所需的適當治療。  
 
5.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對於那些在使用英文或中文方面有困

難的少數族裔人士，要照顧他們的需要，最有效的辦法是透過在

職業教育／培訓方面增加支援，以及提供傳譯服務以利便他們使

用公共服務。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採用了雙管齊下的方法。當局

在教育系統中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教與學，以及

透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種族關係組安排的語言訓練班，協助

少數族裔人士學習本地語文。另一方面，政府當局會在不同的前

線單位 (包括醫院、就業中心及不同的福利服務單位等 )作出安排，

在有需要時提供傳譯服務。當局將會設立 4個少數族裔人士地區支

援服務中心，特別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電話傳譯服務，以方便他

們使用公共服務。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亦會採取多項措施，

以加強醫管局向使用醫療服務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傳譯支援。  
 
由法案委員會建議的法定平等計劃  
 
6.  然而，大部分委員認為，為使少數族裔人士得以享用重要

公共服務而提供的支援服務，仍流於零碎而有欠全面，遠遠不足

以有效根除現存各種形式的歧視。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有計

劃的方式，以實現根除種族歧視的目標。該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考慮對政府及指定公共主管當局實施一項法定責任，規定政府及

指定公共主管當局須制訂種族平等計劃，藉以消除種族歧視和促

進種族和諧。  
 
7.  政府當局認為，制訂種族平等計劃需要大量的資源和人

力，當局亦須審慎研究制訂該類計劃的適當做法，以及有關機制

所帶來的影響。政府當局提出反建議，承諾會為主要的政策局和

政府部門編訂政府內部推廣種族平等的行政指引，以便該等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訂和推行有關政策和措施時可以依循，而有關指引

會集中於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就業和主要的社區服務等重要

服務。  
 
8.  大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的計劃表示失望，他們認為有關計

劃清楚顯示政府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欠缺承擔和決心。該等委員

不滿政府當局拒絕承諾增撥資源，推行因應上述行政指引而制訂

的措施，並另訂機制以監督有關指引在政府內部的整體推行情

況。他們認為，由於推行上述行政指引會涉及多個政策範疇，因

此有需要設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監察機制，以確保指引

切實推行而會達致成效。然而，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承諾編

訂擬議行政指引的做法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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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編訂擬議行政指引的計劃  
 
9.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表示，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8年
第四季擬備擬議行政指引的草擬本，並視乎與有關各方進行諮詢

的進展，於 2009年第一季發布指引。政府當局承諾就擬議行政指

引的草擬本諮詢政制事務委員會，並會向該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

指引的進展。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 2008年 7月 9日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辯論的致辭中，進一步闡述政府當局編訂推廣種族平等的擬議

行政指引的計劃，內容如下  ⎯⎯  
 

(a) 預計有關指引的涵蓋範疇將包括醫管局、生署、教育

局、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和民政事務總署，亦會涵蓋其他

機構，包括職業訓練局、僱員再培訓局和建造業議會；  
 
(b) 會邀請各政策局和部門就其政策和措施對種族平等的影

響作出評估，然後按評估結果研究採取措施，以消除不合

法的種族歧視、推廣種族平等及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

援，並按適當情況制訂相關的服務承諾、目標或指標；  
 
(c) 成立跨部門組織以統籌擬備指引的工作，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將負責綜觀政府推行指引的整體情況；  
 
(d) 諮詢各相關人士／機構，包括相關少數族裔人士組織；及  
 
(e) 要求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考慮所需資源，並按需要透過適

當渠道和程序尋求額外資源。  
 
11.  政府當局表示，申訴專員可在《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章 )
的適用範圍內，調查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是否並無遵行政府的行政

指引，包括推廣種族平等的擬議行政指引。政府當局計劃在編訂

擬議行政指引的細則時，與申訴專員作進一步商討。  
 
 
有關文件  
 
12.  相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這些文件已上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6月 30日  



附錄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有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8年3月 12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08年 2月
27日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和內地新來
港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及《種族歧視

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 "致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函件  
[立法會CB(2)1221/07-08(01)號文件 ] 

2008年4月 16日 政府當局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
職業訓練和在醫院的傳譯服務 "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1385/07-0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政府就議員在 2008年 3月
26日會議上提出的問題所提供的補充
資料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600/07-08(01)號文件 ] 
 

2008年6月 11日 政府當局就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2)2219/07-08(01)號文件 ] 
 

2008年6月 14日 政府當局就 "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委員
提出的各項一般事宜的回應 "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2)2297/07-0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政府當局就代表團體對少
數族裔人士在職業培訓及醫院傳譯服

務方面所提意見的回應"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297/07-08(02)號文件 ] 
 

《 種 族 歧 視 條

例草案》委員

會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08年 7月
7日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及內地新來港
定居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發出的函
件  
[立法會CB(2)2552/07-08(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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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8年6月 17日 政府當局就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的進一步資料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301/07-08(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6月 30日  


